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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27  证券简称：深能源A  公告编号：2007-031 

 

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认购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募集股份 

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的含义如下： 

1. 本公司或公司：指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 能源集团：指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3. 长城证券：指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 本次关联交易：指本公司认购长城证券本次非公开募集股份的交易行为。 

 

    二、关联方介绍 

（一）本次关联交易各方情况 

1、 本公司 

公司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1 号时代金融中心 24-25 层 

 注册资本：   120249.5332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海贤 

 股票简称：    深能源 A 

 股票代码：    000027 

 经营范围：    主要以各种常规能源和新能源的投资、开发、生产和购销为

主；并投资和经营与能源生产相关的开发和运输、港口、码头、仓储等业务；投

资和经营与能源相配套的房地产、租赁等产业；投资和经营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的高科技产业；经营和进出口能源项目所需的成套设备、配套设备、机具和交通

工具等。 

本公司系 1992 年 5 月 21 日，经深圳市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深改复

[1992]13 号文批准，由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名“深圳市能源总公司”）

作为发起人以社会募集方式设立；经 1993 年 1 月 16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深

府办复[1993]355 号文和 1993 年 3 月 25 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深人

银复字[1993]第 141 号文批准，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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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上市公司。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112.41 亿元，

净资产(不含少数股东权益)47.03 亿元，2006 年度实现净利润 8 亿元。 

2、长城证券 

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8 号特区报业大厦 16、17 层 

注册资本：156,7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宁金彪 

成立时间：1996 年 5 月 2 日 

经营范围：发行和代理各种有价证券，自营和代理买卖各种有价证券，有价

证券代保管、鉴证和过户，代理还本付息和分红派息等权益分派业务，证券抵押

融资业务，基金和资产管理业务，期货经纪和金融期货自营业务，外币证券业务。 

长城证券前三名股东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量（亿股） 持股比例（%）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10.3904 66.31 

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 2.6876 17.15 
中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27 8.10 

长城证券近两年的财务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2007.6.30 2006.12.31 2005.12.31 
总资产 1,104,465 448,096 234,037 

所有者权益 216,473 63,017 19,296 

未分配利润 55,437 -33,818 -83,285 
项目 2007 年上半年 2006 年度 2005 年度 

营业收入 143,258 87,652 30,506 

净利润 89,255 43,721 3,8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87% 106.23% 31.35% 

每股收益 0.57 0.47 0.04 

募集前后长城证券股本及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      目 
发行前 

2007.6.30 
发行后（预测） 

总股本 15.67 亿股 20.67 亿股 

净资产 21.65 亿元 51.65 亿元 

每股净资产 1.38 元/股 2.50 元/股 

预计 2007 年净利润 12.98 亿元 

每股收益 0.83 元/股 0.63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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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系长城证券控股股

东，持有其66.31%股份。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系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

东，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25%股权，深圳市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50.22%股权。根据有关规定，

本公司认购长城证券本次非公开募集股份的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长城证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不超过（含）5 亿股，发行价格区间

4.5-6.5 元/股，公司将以不超过每股 6 元的价格，认购 27,000 万股长城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募集股份。 

 

（二）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市能

源集团有限公司与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新股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

公司字[2007]154 号），本公司在发行期间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时，

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根据能源集团整体上市工作的总体安排，为支持本公司

做大做强，由本公司进行认购本次非公开募集长城证券股份工作，并向中国证监

会作了专题汇报。根据能源集团与长城证券的沟通结果，公司将以不超过每股 6

元的价格，认购 27,000 万股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募集股份。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金融保险均为与电力发展相关联的产业，结合资本运营和电力项目融资，有

选择地稳步投资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金融产业，与金融机构建立战略联盟，

促进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为公司做强做大提供新的动力。该项投资对公

司本年度经营业绩没有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意见 

1．本公司独立董事黄速建先生、雷达先生、王捷先生于 2007 年 9 月 14 日

审阅了此关联交易议案，同意将此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 

2．本公司独立董事黄速建先生、雷达先生、王捷先生就此关联交易事项发

表如下意见： 

本独立董事依据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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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

法有效； 

(2)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交易原则，价格公允，没

有损害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 

 

鉴于本次交易事项将提交2007年 10月 11日召开的公司2007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交易事项认购价格、认购数量等以股东大会批准后公司签

署的相关《股份认购协议》为准，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